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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证 券法 》对 于证 券公司 向投资 者销 售证券 、提供 服务 有

何 规定 ？  

 

答：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如实说明证券、服务的重要内容，充分揭

示投资风险；销售、提供与投资者上述状况相匹配的证券、服务。 

 

2、 如何区 分普 通投 资者 和专业 投资者 ？  

 

答：根据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因素，投资者可

以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的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 

 

3、 哪些主 体可 作为 上市 公司股 东权利 代为 行使征 集人？  

 

答：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4、 新《证 券法 》对 于先 行赔付 有何规 定？  

 

答：发行人因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就赔偿

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先行赔付后，可以依法向发行

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5、 新《证 券法 》对 于投 资者保 护机构 提起 派生诉 讼有何 规定 ？  

 

答：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时，可以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6、 新《证 券法 》如 何探 索建立 中国特 色证 券集体 诉讼制 度？  

 

答：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

退出”“默示加入”的诉讼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7、 新《证 券法 》对 于证 券公司 业务活 动有 何规定 ？  



 

答：证券公司的业务活动，应当与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合规管理、风险管理以

及风险控制指标、从业人员构成等情况相适应，符合审慎监管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的要求。 

 

8、 新《证 券法 》如 何落 实 “放 管服 ” 要求 ？  

 

答：新《证券法》落实“放管服”要求取消相关行政许可，包括取消证券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调整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业

务的监管方式，将资格审批改为备案等。 

 

9、 新《证 券法 》如 何压 实中介 机构市 场 “ 看门人 ”法律 职责 ？  

 

答：新《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不得允许他人以其名义直接参与证券的集中交易；

明确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未履行职责时对受害投资者所应承

担的过错推定、连带赔偿责任等。 

 

10、 新《证 券法 》如 何显 著提高 证券违 法违 规成本 ？  

 

答：新《证券法》大幅提高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对于欺诈发行行为，从

原来最高可处募集资金百分之五的罚款，提高至募集资金的一倍；对于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从原来最高可处以六十万元罚款，提高至一千万元等。 


